
关于开展推广普通话宣传周

“督课活动”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9 月 16 日至 22 日，是第 22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（以下简

称推普周）。依据《省语委关于开展第 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江

苏系列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在此期间将于全校范围内

组织开展推普周系列活动。为了解我校教师课堂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

字情况，经研究决定于 9 月 16 日至 20 日开展推普周系列活动之“你

讲我听”督课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段

9 月 16 日至 20 日。

二、活动范围

校本部各二级学院。

三、活动形式

督课活动以各二级学院自查、校教育教学督导处及语委抽查相结

合的形式进行。

1．各二级学院专职或兼职督导线上线下相结合自查活动时段内

本部门所有教师（含外聘教师），填写《教师课堂教学用语用字规范

检查表》（见附件 1 表 1）。

2．校教育教学督导处、语委随机抽查活动时段内各二级学院课

堂，填写《教师课堂教学用语用字规范检查表》（见附件 1表 2、3）。

四、活动内容及要求

主要督查内容为教师普通话授课情况以及板书、课件用字规范情

况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中规定：本法所称的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（第二条）；国家推广普通话，

推行规范汉字（第三条）；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



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（第十条）。《江苏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中规定：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教

育、教学、会议、宣传及其他公共活动中，应当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

（第八条）；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应当达到二级水平，其中

语文教师、幼儿园教师和担任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当达到二级甲等

以上水平，语音教师和播音、主持、影视剧表演等专业教师应当达到

一级水平（第十一条）（普通话水平测试时年满五十周岁的，提倡使

用普通话，可不适用此项规定）。

9 月 25 日之前，各二级学院需提交教育教学督导处以下材料各

一份：1.《教师课堂教学用语用字规范检查表》；2.《教师课堂教学

规范用语用字情况小结》。本次活动结果将集中反映在《诊改工作综

述》中。

请各二级学院认真做好教师课堂用语用字督查工作，对违反规定，

未使用或者未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相关教师，应当给予批评

教育。督课过程中，如遇普通话及规范汉字专业问题无法决断，可请

校语委专业教师给予协助。希望各二级学院充分重视此次活动，为进

一步推动我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及争创江苏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

范校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附件：1. 《教师课堂教学用语用字规范检查表》

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教育教学督导处

2019 年 9 月 10 日


